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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
（2019）粤 0307执 6098号之一   

申请执行人：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平湖支行。住所地：深圳市

龙 岗 区 平 湖 街 道 守 珍 街 138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40300785259118R。 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王鹏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于意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肖爱琴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执行人：深圳市南方天硕科技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深圳市

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 A 座 1603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440300319317245B。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徐作忠。      

被执行人：李荣国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0 月 19 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建业大厦 B 座 2307，身份

证号码 222324197510197117。      

被执行人：魏利娟，女，汉族，1977 年 4 月 21 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建业大厦 B 座 2307，身份证

号码 410522197704210828。      

被执行人：深圳市爱姆克科技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深圳市龙

华新区龙华办事处清湖居委卫东龙工业区 1 号厂房ニ楼、四楼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6853407XJ。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高俊清。 

本院在执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平湖支行与深圳市南方天硕科

技有限公司、李荣国、魏利娟、深圳市爱姆克科技有限公司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深圳市南方天硕科技有限公司、

李荣国、魏利娟、深圳市爱姆克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以下义务：1、

偿还所欠贷款本金人民币 1200万元及相应利息 248903.38 元、罚

息 5481.25 元、复利 2637.65 元（利息、罚息和复利暂计至 2018

年 5 月 13日）；自 2018年 5 月 14 日之后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，

按照编号为 2016T009050 的《贷款合同》的约定计算至实际还清

之日止，限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；2、加倍支
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；3、支付案件受理费 95342.13 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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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费 5000 元，合计 100342.13元。但被执行人深圳市南方天硕

科技有限公司、李荣国、魏利娟、深圳市爱姆克科技有限公司未

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依法受理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商请将

（2017）粤 0304 执 6120 号之一保全查封的被执行人李荣国名下

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农科中心农园路香榭里花园 1栋 1404的房地产

（不动产证号：3000550293）移送执行。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

院已出具移送执行函，将上述房产移送本院强制执行。因被执行

人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深

圳农村商业银行平湖支行申请处分被执行人李荣国的上述财产，

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

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李荣国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农科中心

农园路香榭里花园 1 栋 1404 的房地产（不动产证号：3000550293）

以清偿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陈  雄  才 

审  判  员     袁  海  强 

   审  判  员     周      盼 

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印） 

 

   书  记  员     郑      畅 

 




